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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贝因美” ）于2024年5月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发来的《关于对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4〕

第25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相关情况回复如下：

问题一、年报显示，你公司对近三年的所有业务进行了检查，并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

入》重新判断公司及子公司在交易中的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2024年1月31日，你公司将2021年

相关贸易业务、2022年至2023年9月线上流量投放业务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 。

前期，你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已对部分贸易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 更正为“净额法” ，并更正

2022年第一季度、2022年半年度及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相关项目。

请你公司：

（一）说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具体业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类型、业务开展时间、是否为

2023年新增业务、业务模式、贸易业务及线上流量投放业务主要合同条款、公司在相关业务中的权利与责

任、是否存在真实货物流转、前期收入成本确认情况、前期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的依据、报告期改按净额

法对销售收入进行确认的原因等；

公司回复：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具体业务为2021年度贸易业务及2022年至2023年9月线上流量投放

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

型

是否为

2023年

新增业务

业务模式

是否存

在真实

货物流

转

业务归属期间

前期收入

确认金额

前期成本

确认金额

前期收入确

认方法

贸易业

务

否

基于自身在国内外乳制品原料

市场积累的供应链资源，公司在

原料贸易市场中寻找价格较低

的乳粉贸易商，采购并销售给其

他乳粉需求公司， 交易周期较

短。

是

202

1年

度

第 四 季

度

19,567.63

19,

410.11

总额法

合计 19,567.63

19,

410.11

线上流

量投放

业务

否

公司接受广告主委托，为其提供

个性化广告投放服务，同时公司

向上级流量代理商购买流量，随

着广告主投放广告消耗额度而

实现流量销售。

是

202

2年

度

第 一 季

度

6,039.38 5,978.99

总额法

第 二 季

度

2,298.15 2,275.17

第 三 季

度

3,718.44 3,681.26

第 四 季

度

2,636.22 2,609.86

合计 14,692.19

14,

545.27

202

3年

度

第 一 季

度

1,301.89 1,288.87

总额法

第 二 季

度

2,160.38 2,138.77

第 三 季

度

-3,427.64

-3,

427.64

注1

合计 34.62 -

注1：第三季度对该业务前两个季度收入按净额调整

1、贸易业务

该类业务于2021年四季度开始开展，主要合同条款如下：

采购合同：（1）甲方（甲方为公司）经销乙方相关产品的区域须经双方充分沟通后，由乙方确认同意

方可执行；（2）经销产品是指由乙方或乙方的分支机构或乙方委托的第三方生产的乳（奶）粉产品；（3）

甲方应在指定的交货日期之前至少7天（工作日）向乙方发送采购产品的订单；（4）甲方不得擅自取消或

更改订单。 若甲方需要取消或更改订单， 须提前与乙方进行沟通， 经乙方同意后方可取消或更改订单；

（5）甲方不得无故拒收或延迟接收产品。 甲方无故未及时受领产品的，每逾期一天，应当按照总货款的

0.01%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至高不超过受领产品价值总额的10%，并承担乙方因此支出的仓储费、运

输费及相关费用。因甲方无故拒收、延迟接收产品所导致的产品灭失等一切风险由甲方承担。前述情形视

为乙方已按约交付产品。

销售合同：（1）产品由乙方（乙方为公司）指定的供应商代为配送到甲方指定的地址，产品自交付时

所有权及风险由甲方承担；（2）甲方不得无故拒收或延迟接收产品。甲方无故未及时受领产品的，每逾期

一天，应当按照总货款的 1%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公司因此支出的仓储费、运输费及相关费用。 因甲方无

故拒收、 延迟接收产品所导致的产品灭失等一切风险由甲方承担。 前述情形视为乙方已按约交付产品；

（3）双方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款到发货，甲方以电汇方式进行支付，公司确认全额货款到账后，向甲方发送

订单产品。

由上述合同约定可见，公司负有交付货物、保证货物质量完好的责任，承担了货物的主要风险，为交

易中的“责任人” ，取得的相关物流承运单据证明货物的流转已实际发生，据此，公司前期按总额法确认

收入。

2023年末，公司对近三年所有业务收入进行了自查，会同年审会计师重新审视公司近三年贸易业务

情况，发现在整个贸易流转链条中，虽发生了真实的货权转移，但公司在其间仅承担了有限、瞬时的存货

风险，因此公司报告期按净额法对收入进行更正。

2、线上流量投放业务

该类业务公司于2022年开始开展，主要合同条款如下：

采购合同：（1）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甲方为公司）先预付200万元给乙方；（2）当累计发

生的服务费用大于或等于200万元时，甲方应一次性将累计未支付的服务费用支付给乙方，同时另行向乙

方支付该笔款项4%作为阶段预付；（3）双方每月15日前就上月已发生费用进行核对，经双方确认一致后

7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项目相对应税率的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内容：

广告发布费或信息服务费，税率6%；（4）季度返利，返利计算标准：以上季度实际发生的含税服务费用作

为返利基数，按5%计算，并于每季末的次月5日前由乙方以现金形式返还公司。

销售合同：协议履行过程中，若甲、乙（乙方为公司）双方对推广投放效果目标达成一致的，乙方应当

尽最大努力促使推广效果目标的达成，若因乙方未按约定向甲方提供服务导致未能实现上述信息服务推

广效果目标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协议。 推广期间，若因乙方端口出现问题造成的处罚，乙方承担全部责

任。

在实际业务过程中，公司为客户（广告主）提供投放策略制定、创意设计与素材制作、账户搭建与投

放测试、广告投放及效果优化等个性化广告投放服务。同时公司向上级流量代理商购买流量，通过巨量千

川平台向已关联的广告主账号内分配使用额度，随着广告主投放广告消耗额度而实现流量销售，故公司

前期按流量消耗全额确认收入。

2023年报审计过程中，发现公司业务结算过程仅以流量充值数量作为依据，未就单个商户的投放成

果与客户形成有效评价，也未就广告投放结果向客户承担责任，综合分析符合“代理人” 的条件，因此公

司报告期按净额法对相关收入进行更正。

（二）说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金额的确定依据和计算过程；

公司回复：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1号》的相关规定，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涉及其他

方参与其中时，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和交易实质，判断其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将特定商品

或服务转让给客户之前控制该商品或服务的，即企业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

的经济利益，为主要责任人，否则为代理人。 在判断是否为主要责任人时，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其是否对客

户承担主要责任、是否承担存货风险、是否拥有定价权以及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进行判断。企业应当按照

有权向客户收取的对价金额确定交易价格，并计量收入。 主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的对价总额确

认收入，代理人应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即净额）等确认收入。

公司2023年末对公司及各子公司近三年的所有业务进行了检查，并对照收入确认准则重新判断公司

及子公司在交易中身份是主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 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将上述2021年贸易业务、2022年

至2023年9月线上流量投放业务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 。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项目，不会对公司净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产生实质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营业收入更正金额 营业成本更正金额 更正后确认收入

2021年度

（贸易业务）

第四季度 -19,410.11 -19,410.11 157.52

合计 -19,410.11 -19,410.11 157.52

2022年度

（线上流量投放业务）

第一季度 -5,978.99 -5,978.99 60.39

第二季度 -2,275.17 -2,275.17 22.98

第三季度 -3,681.26 -3,681.26 37.19

第四季度 -2,609.86 -2,609.86 26.36

合计 -14,545.27 -14,545.27 146.92

2023年度

（线上流量投放业务）

[注]

第一季度 -1,288.87 -1,288.87 13.02

第二季度 -2,138.77 -2,138.77 21.60

第三季度 3,427.64 3,427.64 0.00

合计 0.00 0.00 34.62

注：公司在2023年第一、第二季度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分别确认收入1,301.89元、2,160.38元，确认

成本1,288.87元、2,138.77元。 第三季度对该业务收入进行调整，将前两季度收入在当季全部按净额法调

整。

（三）说明近三年贸易业务、线上流量投放业务的主要客户、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及供应

商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与你公司关联关系，并说明你公司对上述客户销售、供应商采购

的产品类别、金额、数量、期末应收应付余额及坏账计提情况、定价依据、定价公允性、交易背景等，核实相

关客户、供应商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在此基础上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

1、贸易业务

（1）2021年贸易业务供应商及客户信息如下：

①供应商情况：

供应商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主营

业务

采购产

品类别

合同约定

采购数量

（吨）

实际交付

数量

（吨）

单价

（元/

公

斤）

合同约

定采购

金额

实际采

购金额

2021

年末

应付

账款

余额

预付款

比例

定价依

据

供应商

一

2021

/5/6

5000

食品

进出

口贸

易

全脂乳

粉

500.00 499.83 29.12 1,455.75 1,455.24 0

货到付

款

市场询

价

1,500.00 1,500.00 29.12 4,367.26 4,367.26 0

货到付

款

市场询

价

1,200.00 1,200.00 29.65 3,557.52 3,557.52 0

货到付

款

市场询

价

脱脂乳

粉

1,200.00 1,200.00 23.45 2,814.16 2,814.16 0

货到付

款

市场询

价

1,200.00 1,200.00 26.73 3,207.08 3,207.08 0

货到付

款

市场询

价

1,500.00 1,500.00 26.73

4,

008.85

4,

008.85

0

货到付

款

市场询

价

合计 7,100.00 7,099.83 /

19,

410.62

19,

410.11

单位：万元

以上货物均在当年完成交付。

②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主营业

务

销售产

品类别

销售数

量（吨）

单价

（元/公斤）

销售金

额

2021年

末应收

账款

坏账

准备

定价依

据

客户一

2002/12

/27

30000

物流服

务、进出

口贸易

及贸易

代理

全脂乳

粉

1,999.83 29.29 5,857.89 0 0

市 场 询

价

脱脂乳

粉

3,

900.00

25.98

10,

130.97

0 0

市 场 询

价

客户二

2021/6/

4

5000

食品进

出口贸

易及贸

易代理

全脂乳

粉

1,

200.00

29.82 3,578.76 0 0

市 场 询

价

合计 7,099.83 /

19,

567.63

0 0

（2）2022年贸易业务供应商及客户信息如下：

①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供应商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

资本

主营业务

采购

产品

类别

合同约

定采购

数量

（吨）

实际交

付数量

（吨）

单价

（元/

公

斤）

合同约

定采购

金额

实际采购

金额

2022

年末

应付

账款

余额

预付款

比例

定价

依据

供应商

一

2021/5/6 5000

食品进出

口贸易

全脂

乳粉

4,

000.00

4,

000.00

29.2

0

11,

681.42

11,

681.42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脱脂

乳粉

190.00 190.00

29.6

5

563.27 563.27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500.00 500.00

29.6

5

1,

482.30

1,482.30 0

货到付

款

市场

询价

500.00 500.00

29.6

5

1,

482.30

1,482.30 0

货到付

款

市场

询价

700.00 700.00

29.6

5

2,

075.22

2,075.22 0

货到付

款

市场

询价

600.00 600.00

30.9

7

1,

858.41

1,858.41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600.00 600.00

30.9

7

1,

858.41

1,858.41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供应商

二

2016/11/

29

5000

进出口贸

易

全脂

乳粉

4,

000.00

2,

500.00

30.0

9

12,

035.39

7,522.12

600

[注1]

预付

600万

元[注2]

市场

询价

脱脂

乳粉

1,

000.00

1,

000.00

29.5

6

2,955.75 2,955.75 0

货到付

款

市场

询价

3,

000.00

3,

000.00

29.5

6

8,867.26 8,867.26 0

货到付

款

市场

询价

600.00 600.00

30.9

7

1,

858.41

1,858.41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600.00 600.00

30.9

7

1,

858.41

1,858.41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供应商

三

2019/7/2

9

1000

食品进出

口贸易

全脂

乳粉

500 500

30.0

9

1,

504.42

1,504.42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脱脂

乳粉

1,

500.00

1,

500.00

30.9

7

4,

646.02

4,646.02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供应商

四

2002/12/

27

3000

0

物流服务、

进 出 口 贸

易 及 贸 易

代理

全脂

乳粉

400 400

29.2

0

1,

168.14

1,168.14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供应商

五

2021/9/1

3

500

食 品 进 出

口贸易

脱脂

乳粉

96 96

31.5

9

303.29 303.29 0

款到发

货

市场

询价

合计

18,

786.00

17,

286.00

/

56,

198.42

51,

685.14

600.0

0

注1：截至回函日，此笔预付款余额为311.72万元；

注2：合同签订后预付款600万元，预付款用于抵扣本合同最后一批货款；每次订单款到发货；

注：款到发货的款项支付与货物实际交付时间间隔较短，具有瞬时性。

②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销售

产品

类别

销售数量

（吨）

单价（元

/千克）

销售金额

2022年

末应收

账款

坏账

准备

定价

依据

客户一

2002/12/2

7

30000

物流服务、进

出口贸易及贸

易代理

全脂

乳粉

4,500.00 29.65 13,342.92 0 0

市场

询价

脱脂

乳粉

7,900.00 30.52 24,112.39 0 0

市场

询价

客户二

2018/12/2

9

100

大宗贸易及贸

易代理

全脂

乳粉

2,500.00 30.40 7,599.56 0 0

市场

询价

客户三 2021/6/4 5000

食品进出口贸

易及贸易代理

脱脂

乳粉

1,890.00 29.82 5,636.55 0 0

市场

询价

客户四 2002/4/19 500 货物进出口

全脂

乳粉

400 29.56 1,182.30 0 0

市场

询价

客户五 2000/3/8 3000

进口、代理国

外各类乳制品

脱脂

乳粉

96 31.62 303.55 0 0

市场

询价

合计

17,

286.00

/ 52,177.26

公司2023年度未再发生上述贸易业务。

经自查，上述客户、供应商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上述业务系公司以自身掌握的供销资源而开展的策略性业务，依据市场行情定价，定价公允，发生了

真实的货权转移，公司承担了相应风险，亦取得了一定的收益，因此上述相关业务具有商业实质。

2、线上流量投放业务

公司自2022年起开展线上流量投放业务。

（1）2022年相关供应商、客户信息如下：

①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采购产品类

别

采购金额（万

元）

期末应

付账款

定价依

据

供应商一 2020/1/8 1000

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线上流量 14,545.27 0.00

市场定

价

②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销售产品

类别

销售金额（万

元）

期末应

收账款

坏账准

备

定价依

据

客户一 2022/1/12 100

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业

线上流量

推广

8,379.74 0.00 0.00

市场定

价

客户二 2022/1/26 500

供应链管理

服务，广告设

计、代理，广

告发布，广告

制作等

线上流量

推广

6,312.46 0.00 0.00

市场定

价

合计 14,692.19 0.00 0.00

（2）2023年相关供应商、客户信息如下：

①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采购产品

类别

采购金额

期末应

付账款

定价依

据

供应商一 2020/1/8 1000

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线上流量 4,637.12 0.00

市场定

价

②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销售产品

类别

销售金额

期末应

收账款

坏账准

备

定价依

据

客户一 2022/1/18 100

科技推广和

应用服务业

线上流量

推广

4,683.96 0.00 0.00

市场定

价

经自查，客户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其他利益安排。

上述业务系公司以自身掌握的供销资源而开展的策略性业务，依据市场行情定价，定价公允，公司在

开展相关业务过程中提供了相关服务/投入了相关资源，取得了一定的收益，因此上述相关业务具有商业

实质。

（四）说明你公司前后多次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更正的原因，此次更正事项是否为前次更正

时可预见的事项，你公司两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全面、审慎，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能如实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情况，后续是否仍存在对相关会计处理进行更正的风险；

公司回复：

1、公司前后多次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更正的原因

2022年年报审计过程中，年审会计师向公司管理层提出，公司在2022年的贸易业务与2021年的实际

操作不一样，2021年的贸易业务有实际货物流转，2022年实际货物交割以“提货函” 、“转货函” 的形式，

在同一仓库中对货物进行流转，表明公司很可能未真正承担存货风险，并未真正取得商品控制权。公司在

贸易业务中很可能属于代理人。基于审慎性，以及为了更严谨地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对2022年贸易收入

确认方法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 ，并对2022年前三季财务报表进行更正。

2023年末，公司对近三年所有业务收入进行了自查，会同年审会计师重新审视，对公司开展的乳制品

原料贸易业务及线上流量投放业务重新逐笔进行了检查，认为：（1）2021年的贸易业务，虽然有实际货物

流转，但公司在其间仅承担了有限、瞬时的存货风险，因此公司按净额法对收入进行更正；（2）2022年、

2023年线上流量投放业务，业务结算过程仅以流量充值数量作为依据，未就单个商户的投放成果与客户

形成有效评价，无需就广告投放结果向客户承担责任，综合分析符合代理人的条件，因此公司按净额法对

相关收入进行更正。

2、此次更正事项是否为前次更正时可预见的事项，两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全面、审慎。

如上所述，公司对《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会计类第 1�号》的理解在前次更正时还存在偏差，未能

充分预见到所有更正事项。 2023年年报审计期间，公司全面梳理了相关业务，听取了审计意见，基于更审

慎的原则，在报告期再次进行了更正。再次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不存在对相关会计处理再次进行更正的风险。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业务管理，进一步夯实会计信息质量，提升规范运作水平，避免类似情况再次

发生。

（五）补充说明你公司各项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持续时间、收入确认条件及方法、收

入确认时点、生产经营条件、报告期内实现收入占比、与主营业务相关性。

公司回复：

公司各业务模式具体情况如下：

业务

类型

客户

类型

合作模式

业务

开始

时间

收入确认条件及方法 收入确认时点

生产

经营

条件

报告

期内

实现

收入

占比

与

主

营

业

务

相

关

性

主营

业务

经销

商

在公司指定区域、指

定自营共享品类范围

内， 负责零售客户的

开发和服务。

公司

成立

以来

客户在公司BTB系统中下订单，公司

按照订单信息进行发货，客户收货后

在BTB系统中签收为准，并辅以纸质

发货单签字确认。 此外协议中约定存

在返利条款，客户在达到返利要求时

公司冲减收入。

以客户在BTB

系统点击签收

为准，并辅以纸

质发货单签字

为证。

公 司

具 备

生 产

能 力

和 销

售 渠

道

21.07

%

是

直供

客户

公司将商品直接销售

给连锁系统、 直供门

店、KA卖场。

公司

成立

以来

1、连锁系统、直供门店：客户在公司

BTB系统中下订单，公司按照订单信

息进行发货，以客户在BTB系统点击

签收后，公司确认收入，并辅以纸质

发货单签字为证。 此外协议中约定存

在返利条款，客户在达到返利要求时

公司冲减收入。

2、KA卖场： 客户在公司BTB系

统中下订单，公司按照订单信息进行

发货， 客户收货后在BTB系统中签

收， 并在纸质发货单上签字确认，并

与对方平台核对后确认收入。

连锁系统、直供

门店：已完成货

物交付，以客户

在BTB系统点

击签收为准，并

辅以纸质发货

单签字为证。

KA卖场 ：

以客户在BTB

系统点击签收

为准，并辅以纸

质发货单签字

为证并在对方

平台对账后确

认收入。

公 司

具 备

生 产

能 力

和 销

售 渠

道

16.35

%

是

电商

客户

在公司指定电商平

台、 指定自营共享品

类范围内， 负责分销

网点的开发和服务，

即为平台授权商；得

到公司授权直接在各

电商平台上开设旗舰

店/自营店进行公司

产品销售， 即为平台

授权店。

2014

年4月

起

1）平台授权商：公司负责送货至合同

约定的交货地点， 按合同约定验货，

由客户授权收货人对公司所发产品

按公司出库单验收并在出库单上签

字盖章确认，客户在收到产品24小时

内在 “贝因美BTB平台” 作电子签

收。 并在纸质发货单上签字确认，公

司在客户收货后确认收入。

2）平台授权店：公司负责送货至

消费者，按各平台运作规则由消费者

验货。

1） 平台授 权

商 ： 以客户在

BTB系统点击

签收为准，并辅

以纸质发货单

签字为证。

2）平台授

权店：平台退货

期满确认收入。

公 司

具 备

生 产

能 力

和 销

售 渠

道

18.59

%

是

包销

商\

总承

销商

公司指定某一款产品

由其以包销或总承销

方式进行品类经营。

总承销客户对订单、

库存、品类经营负责，

接受公司的指引、考

核审计。

2017

年起

客户在公司BTB系统中下订单，公司

按照订单信息进行发货，客户收货后

在BTB系统中签收后， 公司确认收

入，并辅以纸质发货单为证。 此外协

议中约定存在返利条款，客户在达到

返利要求时公司冲减收入。

已完成货物交

付， 以客户在

BTB系统点击

签收为准，并辅

以纸质发货单

签字为证。

公 司

具 备

生 产

能力，

并 借

助 客

户 销

售 渠

道

38.95

%

是

其他

主营

业务

工厂店向客户直接销

售；零星销售

公司

成立

以来

货物交至客户/消费者后确认收入。

零星客户，货物

交至客户后即

确认收入。

公 司

具 备

生 产

能力，

并 借

助 客

户 销

售 渠

道

0.46

%

是

其他

业务

奶

粉 、

米粉

OE

M加

工业

务

客户与贝因美签订协

议， 委托公司完成其

所属品牌的奶粉、米

粉代加工业务， 公司

收取相应的加工费。

2018

年开

始

客户定期向公司下达生产订单，公司

按照对方提供的配方进行生产（来料

加工）， 生产完工后由客户进行质量

验收后，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单确认

加工费收入（不含原料）。

完成加工服务，

对方验收确认

后确认加工费

收入。

2.23

%

否

固定

资产

出租

公司将暂时闲置的房

屋、 牧场等用于经营

性出租， 并收取相应

的租赁费。

成立

以来

公司在签订合同后， 在租金已经收

到， 或者取得了获取租金收入凭据

时，在租赁期内分摊确认租金收入。

按租赁期间分

摊确认收入。

0.69

%

否

材料

销售

及废

粉销

售

公司将生产过程中剩

余的原材料或废料进

行对外销售， 获取的

额外收入。

成立

以来

原材料： 客户在BTB系统点击签收

后，公司按总额法确认收入，并辅以

纸质发货单签字为证。

废粉：客户提货后按废粉处置价

确认收入。

原材料：以客户

在BTB系统点

击签收为准，并

辅以纸质发货

单签字为证；

废粉：客户

提货后确认。

1.13

%

否

其他

零星

业务

贸易业务、 品牌授权

业务等

2021

年起

贸易业务：公司在原料市场中寻找价

格较低的乳粉贸易商，采购并销售给

其他乳粉需求公司，按净额法确认收

入；

品牌授权业务：公司将品牌或商

标授权许可给客户使用，并收取相应

使用费，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间，

分摊确认品牌授权收入。

贸易业务：客户

在纸质发货单

上签字后确认

收入；

品牌授权

业 务 /托 管业

务：按协议约定

的受益期间分

摊确认收入。

0.52

%

否

（六）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并重点说明对公司各类

业务销售收入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相关审计结论是否恰当。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就2021贸易业务向公司管理层了解了贸易业务背景和交易过程细节，并对重要客户厦门火炬执行

了访谈程序，重点对公司背景、交易开展的细节进行了解；

2、对2021贸易业务重要客户厦门火炬、安徽禹投执行函证程序，确认交易金额和应收余额无误；

3、取得公司2021年贸易业务上下游合同、商品物流单据、发票、付款记录，结合实际物流情况，对合同

条款及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公司在整个贸易流转链条中，承担了有限、瞬时的存货风险，在向客

户交付货物前可能未拥有货物的控制权，因此应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4、向公司管理层、经办人了解线上流量推广业务开展背景和业务模式，并通过查验业务操作系统、首

付款单据、结算单据、广告推广方案等材料确认业务真实；

5、取得2022年线上流量推广业务上下游合同，并对客户及供应商执行了访谈，重点询问了交易背景

和业务合作模式，综合分析业务过程中贝因美未承担存货风险，且无需就广告投放结果向客户承担责任，

综合分析符合代理人的条件，相关收入应净额法确认；

6、对贸易业务、线上流量推广业务供应商、客户等工商背景信息进行核查，确认上述公司与贝因美不

存在关联关系。

7、针对公司不同业务收入类型，我们执行了如下审计程序：

（1）经销商、包销商、总承销商、电商平台授权商

①对客户销售收入执行函证程序，共发函125家客户，发函金额占全公司线下主营业务收入54.51%，

已回函104家，回函金额占全公司线下主营业务收入52.67%，回函基本相符；

②抽查BTB系统中签收记录与纸质发货单签收记录进行核对，未发现重大偏差；

③对回款较差客户进行线上访谈，确认收入发生真实性，未发现异常情况；

④对本年度变化较大的6家客户执行了现场走访，重点对应收余额、销售情况进行了确认，未发现存

在异常情况；

⑤检查期后退货情况，未发现大规模退货情况。

（2）直供客户

①抽查BTB系统中签收记录与纸质发货单签收记录进行核对，未发现重大偏差；

②检查历史退货率，评价公司期末预估退货率，预估相对准确；

③检查期后退货情况，与预估退货金额核对，未发现重大偏差。

（3）线上电商零售店

①获取了第三方平台的全年交易数据统计表，与账面收入、第三方交易流水进行比对，并编制了差额

调节表，确认不存在重大偏差；

②重点对2023年12月、2024年1月交易数据进行检查，未发现重大偏差。

③查验了2024年1-3月期后退货情况，未发现存在大规模退货。

（4）奶粉、米粉OEM加工业务

抽取了大额结算单与账面收入进行核对，并对重要客户执行了函证、访谈程序，未发现重大偏差。

（5）固定资产出租

获取固定资产出租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对全年租赁收入进行测算，并能查验回款及开票情况，未发现

重大偏差。

（6）材料销售及废粉销售

获取材料及废粉销售协议，查验物流发货单及汇款记录，未发现重大偏差。

（7）品牌授权业务

抽取了大额品牌授权合同，并根据合同约定金额和期限测算相关收入，未发现存在重大偏差。

经审计，我们认为：

1、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的具体业务如上文公司回复所述，存在真实货权转移，但按净额法确认收

入更加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金额准确，确定依据和计算过程无误；

3、近三年贸易业务、线上流量投放业务的主要客户、供应商如上文所述，定价公允，与公司、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相关交易具有

商业实质；

4、公司前后多次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原因如上文所述，更正后的财务报表可以更如实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存在对相关会计处理进行更正的风险；

5、公司各项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如上文所述，收入确认方法合理，收入确认时点准确。

问题二、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528,157,007.97元，同比增长0.7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47,453,066.89元，同比增长126.9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413,551,954.78元，同比增长9.57%。

请你公司：

（一）结合公司行业环境、经营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说明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同比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发展趋势相匹配；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从事婴幼儿奶粉的研发、生产、销售，占主营业务收入的90%以上。 该行业属于刚需市场，需

求比较稳定；受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消费升级平均客单价略有上升等综合影响，市场容量保持基本平

稳，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同时，受行业渠道变革、消费偏好多样化以及各家企业的应对策略差异的影响，各

家公司的市场表现会产生明显的差异。

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2022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澳优乳业 738,200.70 17,439.70 779,551.20 21,652.60 -5.30% -19.46%

中国飞鹤 1,953,220.30 339,000.90 2,131,093.30 494,204.80 -8.35% -31.40%

H&H国际控股 1,392,647.00 58,184.50 1,277,591.40 61,178.30 9.01% -4.89%

贝因美 252,815.70 4,745.31 250,917.19 -17,599.68 0.76% 不适用

2023年新生人口出生率持续探底，婴幼儿奶粉行业受影响很大，由上表可见，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国飞

鹤、澳优乳业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均出现滑坡，H&H国际控股收入同比增加9.01%，而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4.89%，据其年报分析营业收入上升主要由营养补充品的强劲增长带动。在行业大

环境低迷的情况下，公司销售规模基本保持稳定，营业收入同比增加0.7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扭亏为

盈，同比增加126.97%，增长幅度大于收入增长幅度，主要系：（1）公司成功实践了专业消费品的互联网营

销，2023年度，公司电子商务渠道实现营业收入4.70亿元，较上年增长7.69%。稳住了婴幼儿奶粉业务基本

盘，实现奶粉类业务营收同比增长2.66%；（2）公司在婴幼儿奶粉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母婴生态业务，

进而向全家营养业务拓展，2023年度，公司成人粉收入同比增加10,469.46万元，增长147.81%；（3）消除

或减少了上年亏损因素。 2022年度，公司根据当年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和相关会计准则计提了大额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 同时， 根据相关协议约定计提应支付的采购违约损失， 两项因素合计影响损益金额为16,

467.73万元。 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4,663.55万元，同比下降5,669.83万元；本期无采购违约损失。 总体

看，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的变化并未背离行业整体趋势。

（二）结合销售结算政策、生产经营周期等因素，说明报告期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匹配性。

公司回复：

公司对经销商在采用款到发货方式进行结算的同时，为更好地拓展市场，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并给

予不同的信用额度。享受公司信用额度支持的经销商客户在授信额度内的业务合作产生了相应额度的应

收账款，这一方面减少当年度回款金额，另一方面也存在当年度收回上一年度应收账款的情况，从而影响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金额。

公司近三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营业收入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现金/营业收入

2021年 234,545.90 263,169.61 1.12

2022年 250,917.19 288,717.80 1.15

2023年 252,815.70 269,785.88 1.07

公司近三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比值相对稳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与当年营业收入含税金额接近，2023比例略有下降， 主要系当期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收取的货款金额较

2022年多13,030.20万元；此外，2022年线上流量投放业务按照净额确认收入146.92万元，相关银行收款

15,573.73万元计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21年贸易业务按净额确认157.52万元，相关银

行收款22,111.42万元计入“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剔除上述影响，各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营业收入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含票据收款）

收到现金/营业收入

2021年 234,545.90 243,801.19 1.04

2022年 250,917.19 285,634.81 1.14

2023年 252,815.70 295,151.08 1.17

随着2023年婴配粉新国标注册的正式实施，婴配粉市场迎来重组，虽整体市场规模随人口出生率呈

下降趋势，但公司市场占有率有所增长，市场销售的正向反馈，导致公司客户更加优质，信用政策得以收

紧，销售回款逐年变好，因此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逐年升高。

问题三、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向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为610,009,580.26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的24.12%；向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为356,894,162.52元，占年度采购比例总额的27.26%，其中前

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8.05%。

请你公司：

（一）说明报告期前五名客户与供应商的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交易内容、金额、合作期限、期末

往来款余额情况等，并说明其与你公司、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公司回复：

1、公司报告期前五名客户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销售内

容

2023年销

售金额

销售占比

（%）

合作期限

2023年

末应收

账款余

额

账期

期后回

款

截至

2024年5

月末应

收余额

客户一

2016 年

11 月 23

日

46400

定制奶

粉

20,660.18 8.17

2021年6

月至今

无授信

客户二

2006年2

月9日

12600 婴配粉 12,059.63 4.77

2017年7

月至今

2,950.28 90天 852.00 2,098.28

客户三

2020年5

月26日

100 婴配粉 10,490.01 4.15

2020年9

月至今

无授信

客户四

2010年6

月8日

5000 婴配粉 9,134.33 3.61

2020年2

月至今

5,812.06 210天

4,

054.31

1,757.75

客户五

2020 年

11 月 26

日

500 婴配粉 8,656.81 3.42

2021年3

月至今

3,999.27 180天

3,

401.20

598.07

合计 61,000.96 24.12

12,

761.61

8,

307.51

4,

454.10

注：以上前五大客户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已合并列示。

2、公司报告期前五名供应商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采购内容

2023年采购金

额

合作期限

2023年

末应付

账款余

额

预付比

例

供应商一 2019年7月2日 13016 生牛乳 10,543.92 2019年7月至今 953.43 无预付

供应商二 2008年5月21日 100万美元 添加剂 8,164.09 2009年3月至今 19.46

信用证、

货到付

款

供应商三 2010年6月25日 300 全脂/脱脂乳粉 6,945.99 2010年至今 669.04 无预付

供应商四 2017年12月12日 2000 能源（天然气） 5,049.43 2019年6月至今 667.10 无预付

供应商五 2004年9月22日 12000 添加剂 4,985.99 2004年至今 3,363.02 无预付

合计 35,689.42 5,672.05

经自查，上述客户、供应商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说明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前五大客户变化

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3年排

名

2022年排

名

2021年排

名

2023年变动比

（%）

客户一 20,660.17 10,129.30 6,290.85 1 4 103.96

客户二 12,059.63 6,493.99 5,740.91 2 85.70

客户三 10,490.01 11,634.98 11,100.77 3 3 2 -9.84

客户四 9,134.32 12,533.23 10,419.19 4 1 3 -27.12

客户五 8,656.81 12,470.68 13,318.64 5 2 1 -30.58

客户六 1,414.09 8,109.06 6,189.07 5 -82.56

客户七 98.12 4,839.63 6,596.97 4 -97.97

客户八 - 4,173.82 6,378.14 5 -100.00

（1）客户一系公司成人粉、儿童粉定制业务主要客户。2023年度其业务爆发，公司加强了双方业务合

作，对其销售量较上年度大幅提升。

（2）客户二系公司京东电商平台经销商，与经销商客户八均经营同类业务，2023年度公司减少了对

客户八的销售，转为增加对客户二销售量，两家公司综合销售情况较上年度合计增加15.05%，处于合理增

长水平。

（3）客户六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20年6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以1,791万元转让上海贝因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及其下 “童

享”系列产品及后续运营予非关联方杭州洋驼贸易有限公司、叶峰。 转让后的上海贝因美食品销售有限

公司自2020年6月起负责“童享”系列产品的销售。 该公司现股东杭州洋驼贸易有限公司、叶峰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控人、董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上海贝因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不是关联交

易。 “童享”系列产品的毛利率为35%，与其他总承销商产品毛利率相当。 除商品销售外，各方无其他往

来、交易。 2023年客户六业务转型，与公司终止合作，故公司2023年度对其销售收入大幅下降。

（4）客户七原系艾贝可系列奶粉总承销商。 2023年双方终止合作，转由其他客户负责艾贝可系列奶

粉销售。

2、前五大供应商变化

公司近三年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2023年排名 2022年排名 2021年排名

2023年变动

比（%）

供应商一 10,543.92 8,575.79 7,143.75 1 2 3 22.95

供应商二 8,164.09 4,681.18 2,949.21 2 5 74.40

供应商三 6,945.99 2,898.49 2,308.65 3 139.64

供应商四 5,049.43 5,910.98 3,093.21 4 3 -14.58

供应商五 4,985.99 3,927.31 3,265.95 5 26.96

供应商六 3,464.91 11,665.16 8,125.34 1 2 -70.30

供应商七 5,668.51 2,615.68 4 -100.00

供应商八 11,386.96 1

供应商九 3,977.63 4

供应商十 3,864.81 3,361.31 3,396.94 5 14.98

注：贸易业务采购按净额统计，故不在前五大供应商统计。

（1）因供应商六涉讼导致的银行账户冻结，本年度向供应商六采购金额大幅下降，增加了向供应商

三采购植物调和油等原材料，导致对其采购量大幅增加。

（2）公司本年度因主要产品配方变化，脱盐乳清粉需求增加，加大脱盐乳清粉的采购，导致向供应商

二采购额上升。

（3）供应商七为公司进口配方奶粉供应商，因二注原因，暂停合作。

其他各供应商变动因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公司通过比价，对不同供应商采购数量进行调整，属于正

常波动。

（三）结合你公司关联采购情况、采购具体内容、采购价格、结算方式、回款情况等因素，说明对关联

方采购的定价依据及其公允性。

公司回复：

2023年度公司关联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采购单价 采购金额 结算方式

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 脱盐乳清粉D90等

1,527,175.00公

斤

21.24~22.57元/公

斤

3,464.91 50%预付款

杭州比因美特实业有限

公司

纸尿裤、学步裤、

湿巾纸等

具体情况见下 具体情况见下 4,011.75 50%预付款

1、贝因美集团采购

贝因美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主要从事乳业相关原料贸易等业务。 基于贝因美集团多年乳品贸易积

累下的资源优势，公司可以从贝因美集团取得品质较高、价格稳定的原料供应，自2021年起公司开始从贝

因美集团采购生产性原料。

2023年公司向贝因美集团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物料名称 采购数量（公斤） 采购金额（不含税） 单价（元/公斤）

脱盐乳清粉D90等 1,527,175.00 3,464.91 21.24~22.57元/公斤

上述采购在2023年末已经结清。 采购定价根据市场询价比对确定。

2、比因美特采购

比因美特系贝因美集团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母婴护理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 基于奶粉与纸尿裤的

用户群粘连度高，且纸尿裤是婴儿必须品，顾客接受度高，利于促进奶粉销售等优势，为了向孕婴童消费

者提供一站式产品服务，为充分拓展、利用已有销售渠道资源，公司向关联公司比因美特采购纸尿裤、训

练裤等婴幼儿消耗品，作为公司主营品类的补充。

2023年公司向比因美特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物料名称 2023�年采购数量 2023年采购金额

纸尿裤 298210箱 2,000.62

学步裤 157570箱 1,096.91

其他（湿纸巾等） / 914.22

合计 / 4,011.75

主要产品采购价格情况列示如下：

物料名称 单位

公司平均采购单价

（元）

比因美特平均生产成

本单价（元）

比因美特毛利

物料一 箱 78.92 64.52 14.4

物料二 箱 82.2 68.65 13.55

物料三 箱 76.72 63.73 12.99

物料四 箱 77.52 65.91 11.61

物料五 箱 77.52 63.83 13.69

物料六 箱 77.52 63.67 13.85

物料七 箱 77.52 64.41 13.11

物料八 箱 78.92 64.84 14.08

物料九 箱 82.2 67.99 14.21

物料十 箱 76.72 62.8 13.92

物料十一 箱 77.52 66.75 10.77

物料十二 箱 77.52 61.93 15.59

物料十三 箱 77.52 65.16 12.36

物料十四 箱 77.52 64.93 12.59

物料十五 箱 53 68.16 -15.16

物料十六 箱 58 51.24 6.76

因相关产品为定制类产品，采购定价按照成本加成法进行定价。 因比因美特不同类别产品批次产量

不均，各类产品成本分摊金额差异较大，2023年度比因美特向贝因美公司销售4,011.75万元，总体毛利率

8.01%，在合理范围内。 上述采购在2023年末已经结清。

（四）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相关审计程序和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相关审计结论是否恰当。

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取得公司报告期前五大客户销售协议、交易记录、订单发货记录、签收结算记录、授信流程、收款记

录等相关资料进行检查，并发函对交易金额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进行确认，未发现存在异常情况；

2、取得公司报告期前五大供应商采购协议、交易记录、采购审批、收货记录、付款记录等相关资料进

行查验，并发函对交易金额及期末应付账款余额进行确认，未发现存在异常情况；

3、检查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工商信息，检查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是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4、取得公司关联交易记录，检查相关审批流程、协议、付款单据、收货记录等，公司关联交易真实，相

关货物已办理入库；

5、向公司管理层询问，了解关联方采购背景和必要性；

6、对关联交易条款、交易价格进行复核，对公司同类型采购产品价格进行比对，了解市场价格走势，

并获取关联方相关产品成本价格，了解关联方赚取利润情况，综合判断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7、检查关联交易采购的原材料、纸尿裤等商品期后领用和销售情况，均正常使用，不存在异常情况。

经审计，我们确认：

1、报告期前五名客户、供应商与公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交易事项真实、金额列报准确；

2、近三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如上文所述，变动原因真实合理；

3、公司本年的关联采购业务真实，采购定价公允。

问题四、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根据董事会决议完成了对15家子公司的注销。

请你公司：

（一）补充说明上述子公司注销的原因、后续业务承接情况、注销事项会计处理，以及对你公司2023

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回复:

1、2023年度公司注销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销原因

1 广西贝因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由于公司营销体系变革，原有子公司已不再适应战略发展需

要，为降低管理成本，董事会决议注销十四家区域营销子公

司。

2 湖南贝因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3 成都贝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4 福州贝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5 济南贝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6 贝因美婴童食品南京销售有限公司

7 贵阳贝因美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8 广州贝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9 新疆贝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10 西安贝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11 北京贝因美婴童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12 北海贝因美乳品有限公司

由于该公司原规划的炼乳业务未顺利开展， 为优化资源配

置，降低管理成本，董事会决议注销该公司。

13 宜昌小水滴新零售有限责任公司

由于该公司成立一年多来未实现建设新销售渠道并进行专

业化营销运作的预期目标，经与合作方友好协商，董事会决

议注销该公司。

14 贝铂仕营销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由于bubs品牌有机奶粉、 羊奶粉产品未能如期获得中国婴

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合作目标无法达成，经双方协

商决议终止合作并注销相关子公司。

15 贝因美（北海）儿童奶有限公司

由于该公司2014年成立后业务发展一直未达到预期目标，

持续产生亏损，为降低管理、运营成本，公司终止该公司业务

并予以注销。

由上表可见，公司2023年度完成清算注销的15家子公司均系相关公司成立后未实现公司预期发展目

标或相关业务未持续开展，经董事会决议后予以注销。上述注销子公司中，11家区域营销管理相关业务及

人员已转由销售分公司承接，剩余子公司因相关业务前期已终止。 本次15家子公司注销期间对往来款等

进行清理产生清算收益142.76万元，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未有实质性影响。

2、子公司注销事项会计处理

母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法核算，子公司注销时，母公司减少长期股权投资，贷记“长期

股权投资” ，收回子公司投资清算款借记“银行存款” ，两者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合并层面，注销子公司期

末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合并，当年的利润表并入合并报表，注销子公司以前年度累计未分配利润已在合

并报表中体现，在合并层面将注销子公司的年初未分配利润与母公司个别报表确认的股权处置投资收益

抵销，因此子公司注销未对公司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二）结合相关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数据等，说明你公司前期相关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及充分性。

公司回复:

公司2023年注销子公司的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股东

2022年营业

收入

2022年末净

资产

2022年末长期

股权投资原值

2023年清

算损益

1

广西贝因美食品销

售有限公司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97.34 1.96 360 -0.21

2

福州贝因美婴童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

1,119.52 16.66 300 -0.36

3

湖南贝因美食品销

售有限公司

824.84 0.18 - -0.01

4

贝因美（北海）儿童

奶有限公司

- 30,878.13 35,000.00 2.31

5

北海贝因美乳品有

限公司

贝因美（杭州）食品研究院有限公

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 -342.49 0 -8.62

6

宜昌小水滴新零售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广达盛贸易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1,831.69 102.76 55 -

7

贝铂仕营销管理（杭

州）有限公司

贝铂仕（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三级子公司）

- - 710 -

8

成都贝因美婴童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

贝因美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二级子公司）

549.58 -540.3 400 6.56

9

济南贝因美婴童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

- 144.87 400 0.01

10

贝因美婴童食品南

京销售有限公司

878.11 -2,085.79 242.3 3.18

11

贵阳贝因美食品销

售有限公司

379.9 -385.06 200 9.06

12

广州贝因美婴童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

158.35 -986.8 200 -0.30

13

新疆贝因美婴童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

240.83 -2,172.94 500 72.95

14

西安贝因美婴童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

425.6 -1,804.73 358.65 42.64

15

北京贝因美婴童食

品销售有限公司

330.83 -83.34 400 15.56

合计 22,743.10 39,125.95 142.76

上述三、四级子公司的股权价值已在二级子公司的层面合并抵消，相关损失已计入二级子公司损益，

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数据；二级子公司净资产价值虽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由于公司对其收入

及利润的规划，相关子公司未来的利润可弥补账面亏损，以使账面净资产高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经

减值测算，上述二级子公司2022年末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实质减值情况，故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2023年，

15家子公司注销期间对往来款等进行清理产生清算收益142.76万元，对公司损益未有重大影响。

（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问题（二）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相关审计程序和证据

是否充分适当、相关审计结论是否恰当。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主要包括：

1、取得注销公司报表、明细账进行查验，公司注销账务处理准确，以前年度计减值准备计提准确；

2、向公司管理层询问公司注销原因，检查贝因美公司注销相关审批文件。

经审计，我们确认：

1、公司15家子公司注销事项会计处理准确，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已得到公允反映；

2、公司前期相关减值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五、年报显示，你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832,284,881.82元，账龄1年以内的为301,684,

192.23元，占比63.75%；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值为66.17，2023年计提坏账准备56,441,779.44元，收回或转

回坏账准备12,301,905.55元， 核销坏账准备82,877,919.79元， 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435,578,313.44

元。

报告期坏账准备收回或转回金额重要的前五大客户中，对三名客户的收回方式为债务重组，两名为

客户回款，前五大收回或转回金额共6,947,433.71元。报告期重要的应收账款核销原因均为客户注销，前

五大核销金额为55,595,886.75元。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共计172,235,749.62元，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20.70%。

请你公司：

（一）结合业务模式、信用政策、客户类型等，说明账龄1年以内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与同行业

可比公司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回复:

1、公司与不同类型客户具体业务合作模式、信用政策情况如下：

客户类型 合作模式 信用政策[注] 结算方式

经销商

在公司指定区域、 指定自营共享品类范围

内，负责零售客户的开发和服务。

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 给予不

同的信用额度 +信 用期限

（天）

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款

到发货，同时根据信用评级

享受信用政策的客户，根据

信用额度和信用期限进行

结算

直供客户

公司将商品直接销售给连锁系统、 直供门

店、KA卖场。

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 给予不

同的信用额度 +信 用期限

（天）

款到发货、月结、批结

电商客户

在公司指定电商平台、 指定自营共享品类

范围内，负责分销网点的开发和服务，即为

平台授权商； 得到公司授权直接在各电商

平台上开设旗舰店/自营店进行公司产品

销售，即为平台授权店。

平台授权商： 对客户进行信用

评级， 给予不同的信用额度+

信用期限

平台授权店：30天账期

款到发货、月结、批结

包销商\总承

销商

公司指定某一款产品由其以包销或总承销

方式进行品类经营。 总承销客户对订单、库

存、品类经营负责，接受公司的指引、考核

审计。

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 给予不

同的信用额度 +信 用期限

（天）

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款

到发货，同时根据信用评级

享受信用政策的客户根据

信用额度和信用期限进行

结算

注：上述信用政策评级均依据公司《销售类客户信用管理办法》执行。

2、应收账款账龄分布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账龄

澳优 飞鹤 H&H 贝因美

应收账款金

额

占比

应收账款金

额

占比

应收账款金

额

占比

应收账款金

额

占比

1年以内 56,878.70 94.65% 43,118.40 100.00% 106,025.40 100.00% 30,168.42 36.25%

1年以上 3,215.60 5.35% 53,060.07 63.75%

合计 60,094.30 100.00% 43,118.40 100.00% 106,025.40 100.00% 83,228.49 100.00%

报告期末，公司1年以上应收账款53,060.07万元，占应收账款总额比重63.75%，占比相对同行业可比

公司明显偏高，主要系公司以往所形成的对客户总授信额度较高，相关客户近年来销售滑坡或经营不善，

导致逾期授信客户居高不下，相关应收账款账龄恶化所致。

公司现已收紧客户授信政策，限制新开发客户授信，同时对老客户授信规模进行缩减，截至2023年末

应收账款原值已减少至83,228.49万元，较年初已有大幅下降。

（二）详细列示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前五大欠款对象、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地址、交易开始时间、近三

年交易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与坏账计提情况、期后回款情况、关联关系，近三年及一期前五大对象是

否出现变动及原因；

公司回复:

（1）公司2023年末应收账款前五大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

资本

地址

交易开

始时间

是否

关联

关系

2021年交

易额

2022

年交易

额

2023年

交易额

期末应

收账款

余额

已计提

坏账准

备

截至

2024年

5月末回

款

客户一

2010/6

/8

5000

浙江省德清县

***

2020年

2月

否

2,604.69

[注]

5,

842.95

7,

162.99

4,

863.19

243.16

2,

545.10

客户二

2020/1

1/26

500

安徽省宣城市

***

2021年

3月

否

11,

214.24

12,

470.68

8,

657.72

3,

999.27

334.18

3,

401.20

客户三

2020/8

/3

500

浙江省杭州市

***

2021年

6月

否 3,137.33

6,

464.18

6,

253.99

2,

950.84

246.58

2,

542.40

客户四

2006/2

/9

1260

0

北京市大兴区

***

2017年

7月

否 5,740.91

6,

493.99

9,

272.19

2,

950.28

147.51 852.00

客户五

1996/1

2/10

8000

浙江省宁波市

***

2018年

9月

否 1,923.91

2,

361.23

109.05

2,

459.99

1,

595.67

371.05

合计

24,

621.08

33,

633.02

31,

455.94

17,

223.57

2,

567.10

9,

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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